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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8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2017-019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受让阳煤集团寿阳景福煤业公司30%股

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拟受让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阳煤集团寿阳景福煤

业公司（以下简称“景福公司”）股东河北旭阳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

阳公司”）所持有的景福公司 30%股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受让阳煤集团寿阳景

福煤业公司 30%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近期，公司下属子公司景福公司股东旭阳公司因其自身发展战略调整需

要，拟转让其所持有的景福公司 30%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以经山西省国资委备

案的评估报告中景福公司 30%股权的评估结果为准。 

鉴于公司为景福公司控股股东，本着有利于景福公司今后发展的原则，

以及公司对未来煤炭市场的看好，公司拟协议受让景福公司 30%股权。基于此，

公司与旭阳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初步确定了公司收购旭阳公司

持有的景福公司 30%股权的意向，双方约定，待景福公司 30%股权评估价值和

股权转让价款最终确定后，再另行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景福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9,031 万元，其中：公司出

资 13,321.7 万元,持有景福公司 70%的股权；旭阳公司出资 5,709.3 万元,持

有景福公司 30%的股权。目前景福公司矿井面积为 9.5605 平方公里，地质储

量约 7,203 万吨，可采储量约 3,600 万吨，主采 15 号、6 号煤层，煤种为贫

煤，经煤炭主管部门核定的产能为 90万吨/年，服务年限约 30.9 年，目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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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产。 

公司将在评估机构评定并经山西省国资委确认景福公司 30%股权价值后，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将本次受让股权事项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并履行披露义务。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

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河北旭阳焦化有限公司 

2.住所：河北省定州市胜利路 

3.法定代表人：王英其 

4.注册资本：22,500 万元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6.经营范围：冶金焦、煤气、煤焦油、粗苯、硫酸铵、合成氨等生产销

售。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旭阳总资产为474,127万元，资产净额为 166,054

万元，营业收入 579,422万元，净利润 14,838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阳煤集团寿阳景福煤业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9,031 万元人民币 

3.住所：寿阳平头镇大远村 

4.法定代表人：刘亿顺 

5.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6.与公司关系：景福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拥有景福公司 70%股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景福公司资产总额为 156,316万元，净资产为

7,713 万元，营业收入为 15,990 万元，净利润-6,887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

审计）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景福公司的总资产为 162,684.64万元，净资产

为 2,865.48万元，净利润-7,090.3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公司持有景福公司股权比例为 70%，旭阳公司持有景福公司股权比例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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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双方 

1、转让方：旭阳公司 

2、受让方：公司 

（二）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方式 

1、协议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经有权评估机构评估确认的景福

煤业 3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由协议双方协商确定。 

2、协议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 

（三）其他 

协议经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

单方终止或解除本合同。双方将就本框架协议所述之股权转让事宜签订最终

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事项以本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

本框架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存有矛盾之处，以最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公司拟受让景福公司 30%股权，有利于景福公司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股

权转让价款将以山西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中景福公司 30%股权的评估结

果为准。本事项能够保证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4 日 

 


